
需檢附彰化縣政府納管函證明

請填妥聯絡資訊，若是代辦業者也請註明 

場所名稱

場所名稱



請勾選欲檢核項次 



請填妥 

此處由「負責人或委託書上 
之代理人」蓋章或簽名 

ch0581
矩形

ch0581
箭頭



填妥後，聯繫各轄區分隊進行會勘 

分隊同仁核完章後，送至本局 



範例一 

範例二 



請備妥以下資料:
1、第一頁申請書
2、第二頁檢核項次
3、第三、四及五頁檢核書圖(需含消防栓與廠所距離空照圖)
4、彰化縣政府納管函(以便本局查閱納管編號)
5、土地謄本影本(以便確認納管函土地段號、地址是否一致)
 

請先聯繫轄區分隊進行會勘
會勘完核完章後申掛或親送本局5樓災害搶救科 



  

